
热海基础设施管理合同公司 ETCX 使用规约 
 
（⽬的） 
第１条 本使用规约旨在规定热海基础设施管理合同公司（以下称“热海基础设施管理”）在利用 

ETC Solutions 株式会社（以下称“ETCS 公司”）所提供的 ETCX 来收取道路通行费时，应告知
用户的相关事项。 

 
（遵守事项） 
第２条 凡在热海基础设施管理所管辖的道路上想要使用 ETCX 者，必须遵守本使用规约。若不遵守，
热海基础设施管理有权拒绝其使用 ETCX。 

 
（使用所需手续、车载装置及 ETC 卡的处理） 
第３条 使用 ETCX 者需先行办理《ETC 系统使用规程》第３条第一款所列之手续，再办理同条第二
款至第四款所列的手续。该规程系高速公路公司等依据《关于使用收费道路自动收费系统处理收费

事务的省令》（1999年8月2日建设省令第38号）第２条第２项的规定所制定。 
２ 使用 ETCX 时，除了进行前款的手续外，还需要按照 ETCS 公司规定的方式，事先注册 ETCX 
的会员。在会员注册过程中，将根据 ETC 卡发行公司和 ETCS 公司等的协议，指定可注册的信用
卡及 ETC 卡。 

 
（使用方法） 
第４条 ETCX 用户需将 ETC 卡正确插入车载装置，并在确认 ETC 卡处于可用状态后，按照道路标

识和指示牌等的指示，驶入可使用 ETCX 的车道，并在收费亭（即设置在收费站内，并配备收费员

以用于收费工作的岗亭。下同。）旁停车。 
 ２  使用 ETCX 支付通行费时，收费站将确认通过 ETCX 支付的意向，请向收费员作如下答复。 
（１）若在 ETC 卡已插入车载装置的状态下进入“ETCX·一般”共用车道（即同一车道上既可使用

ETCX，也可使用现金或回数券等的车道。下同。）时，将视作同意使用 ETCX 付费。若希望使用
现金或回数券支付时，请提前将 ETC 卡从车载装置中拔出。 
（ETC 多用途服务的使用限制等） 
第５条 若需要对可使用 ETCX 的设施进行管理时，热海基础设施管理可在无预先通知的情况下限制、
变更或中止使用 ETCX。 

２若ETCS 公司或信用卡公司等提供服务的设备因维护、检查或技术原因而导致运行困难，
服务的使用可能会受到限制。  

 
（通行注意事项） 
第６条 ETCX 用户在通行于收费站车道时，需遵守下列事项。 
（１） 请按照道路标识和指示牌等的提示，在可使用 ETCX 的车道内通行。此外，若进入不能使用

ETCX 的车道时，将无法通过 ETCX 付费，请使用现金或回数券等方式支付。  



（２） 进入收费站车道时，请注意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并留意前车的临时停车。此外，禁止摩
托车并排行驶，必须单列行驶。 

（３） 请在收费站的车道内缓慢行驶，并确保临时停靠在收费亭旁。 
（４） ETCX 完成结算后，收费员将发出完成结算的信号。请在确认安全后，缓慢启动车辆。 
（５） 对于带有牵引装置的车型等，需要收费员确认车型类别的车型，若收费员询问车型，请配合

回答相关问题。 
 
（费用的计算） 
第７条 使用 ETCX 时，将基于收费站设置的 ETC 天线与车载装置之间通过无线电波通信获取的

ETC 卡信息和车载装置信息，并根据 ETCS 公司管理的记录装置所记录的通行数据，由热海基础设

施管理按照规定来计算费用。 
 
（免责条款） 
第８条 对于想要使用 ETCX 者因未遵守本规约而遭受的任何损失，热海基础设施管理及 ETCS 公司
不承担任何责任。 

 
（其他事项） 
第９条 在下表左栏所列的收费道路上，属于同表右栏所列车型的车辆可使用 ETCX。 

收费道路 可使用车型 
热海沙滩线主干道 普通机动车及微型车、摩托车（排气量125cc

以上）、小型巴士、大型车 

 
２ 下表左栏所列出的情况，适用于同表右栏所规定的处理方法。 

情况 处理办法 
牵引车通行时 请在收费亭旁临时停车，并向收费员报告。 

想要申请适用残疾人折扣时 请在收费亭旁临时停车，并向收费员出示残
疾人手册的指定栏（Mirairo ID也可使用）。 

 
３ 关于使用面向多频次用户的“沙滩线 X 折扣”，请参阅另行规定的《沙滩线 X 折扣使用规约》。 

 
附 则 
本规约自2023年4月1日起施行。 


